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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為輔導所屬兒童之家（以下簡稱兒童之家）辦理收容教養、收養服務及追蹤輔導，特訂定本要點。

二、兒童之家應依收容設施量額定其收容名額。

三、兒童之家以收容初生至未滿十二歲者為原則。但有協助升學之必要及其他特殊情形者，得經兒童之家家務會議通過收容之。
四、兒童之家收容對象如下：

（一）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情事者。
（二）父母雙亡者。

（三）父母雙方或負教養責任之單親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１年滿六十歲。
２患有慢性精神病。

３罹患重病須長期治療。
４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
５經刑事判決確定在執行中。

６失蹤。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冊之低收入戶，無法照顧教養其子女者。

（五）經法院協商裁定轉介收容教養之兒童、少年。
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情事者或負教養責任之單親，因工作而無法照顧教養其子女者，兒童之家得依其申請視實際情形予以收容。
五、兒童、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兒童之家得不予收容：

（一）罹患傳染病，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
（二）罹患須長期治療或照護之疾病。
（三）中度、重度或極重度身心障礙。  

六、經兒童之家收容之兒童、少年（以下簡稱家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妥戶籍、學籍（學齡前兒童免）及全民健康保險等事宜，並經健康檢查後，由其父母或監護人填具保證書，辦理入家手續。
因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情事入家者，法院經與兒童之家協商裁定確定後，依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執行辦法第六條、第七條規定辦理。
七、家童所需生活費、衛生保健費、學雜各費及其他與安置有關之費用，由兒童之家負擔。但因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原因收容者，兒童之家得依規定向其扶養義務人酌收必要之費用。
八、家童在家期間，除法規另有規定外；其父母、監護人、親友或師長得於規定時間來家探視。

九、家童死亡者，兒童之家應通知原介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家童父母或監護人，並料理善後。

十、除因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情事入家之家童外，得由其父母或監護人申請退家。退家時，應填具退家申請書，並辦理戶籍遷出登記。
十一、家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兒童之家應通知原介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家童父母或監護人於限期內辦理退家，逾期不退家者，由兒童之家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法院處理：

（一）受收容原因消失。
（二）扶養義務人已具扶養能力。

（三）經法院裁定停止或變更收容安置。

（四）違反兒童之家規定，其情節重大或影響其他家童安全，或因特殊事故，經兒童之家會商原介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十二、家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兒童之家選擇適當家庭出養：
   （一）被遺棄且父母不詳。
   （二）經其父母或監護人書面同意由兒童之家辦理出養。

十三、第十二點所稱適當家庭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夫妻之一方年滿三十歲，未滿五十五歲者。

（二）有固定住所及正常職業或相當資產者。

（三）無子女或僅有子欲收養女或僅有女欲收養子者。

（四）收養人資格，除符合前三款規定外，並得參酌收養人之婚姻及家庭狀況、身心狀況、人格特質、參與準備教育課程情形、試養之意願及有無犯罪紀錄等。。

      符合前項規定者，得依兒童之家從事收養服務業務計畫，向兒童之家申請收養。
第一項第四款所稱犯罪紀錄，以對收養人之親職能力有影響者為限。
十四、收養家童之申請，由兒童之家調查評估認可，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通知申請人辦理試養手續，並經六個月以內之試養，且由兒童之家評估認可後，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

十五、收養人應自收養經法院認可確定之日後三十日內，向戶政事務所為收養之登記，並將登記後之戶籍謄本，送兒童之家，由該家函知介送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十六、兒童之家對家童父母、監護人或收養人之姓名、身分、住址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

十七、兒童之家對被收養或退家之兒童在其成年前，得視實際需要，派員或委託當地社會福利機構訪視其生活狀況，並作成紀錄。
